2020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报表说明

单位名称：北京市密云区教育委员会

    上报时间：2020年1月19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推进依法治教，研究拟订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并监督实施。组织编制本系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2.统筹、协调和指导本系统教育工作。统一管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类教育事业。负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负责建立本系统各级各类教育相关标准体系并组织实施。负责本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3.指导本系统综合教育改革工作。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负责本系统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

4.统筹、协调和指导本区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5.根据管理权限，负责审核、审批国家的、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项目的设置、变更、终止，并履行监管职责。

6.制定教学基本要求和基本文件。审定基础教育地方教材。

7.研究考试招生改革工作，拟订本系统招生考试与评价制度改革政策，负责考试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8.管理、指导本区基础教育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指导本系统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劳动教育及国防教育工作。指导和协调各类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外教育工作。

9.指导教育信息化和产学研结合等工作，负责本系统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指导和保障工作。

10.统筹规划、组织实施本系统教育督导工作，制定有关教育督导与评估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方案，组织教育法律法规、规章贯彻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对本区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对义务教育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均衡发展状况实施督导检查。

11.负责本系统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状况和质量的监测以及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状况和教育教学水平的督导评估。对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教育政策的施行效果进行评价，提出报告和建议。负责发布督导报告。

12.负责协调、指导本系统人事和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主管教师工作，负责本系统教师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负责本系统教师师德师风工作。负责本区教师资格认定。管理教育类社会团体。

13.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本区教育经费筹措、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政策。负责统筹管理本系统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教育经费及国外教育援助和教育贷款。管理本系统教育国有资产和教育基本建设项目。监督教育经费预算的执行情况。

14.规划、指导本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后勤和后勤改革工作。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等工作。

15.负责本系统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及对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指导国际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相关工作。负责中外合作办学和外籍人员子女入学等相关管理工作。负责师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的受理。

16.规划、指导本系统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研究和教育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工作。负责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

17.负责本系统的安全管理。对以区教委名义组织的各类活动的安全工作承担主体责任。

1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教委本级包含科室有：办公室、教育工委办公室、密云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财务基建科、中教科、小教科、体美卫科、人事科、综合治理科、职成科、学前教育科、内审科、教育工会、团委、教育基金语言文字办公室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2019年部门预算包括北京市密云区教育委员会本级及71所二级单位，分别是：

北京市密云区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中学、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中学、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中学、北京市密云区新农村中学、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中学、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中学、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中学、北京市北京市密云区大城子学校、北京市密云区北庄中学、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庄中学、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中学、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中学、北京市密云区高岭学校、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中学、北京市密云水库中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北京市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北京市密云区第三中学、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密云分校、北京市密云区第五中学、北京市密云区第六中学、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中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冯家峪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中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檀营满族蒙古族乡中心小学、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密云学校、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第三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北京市密云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北京市密云区教育局离休干部工作室、北京市密云区教育技术装备部、北京市密云区教委教育信息中心、北京市密云区青少年宫、北京市密云区考试中心、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社区教育中心、北京市密云区聋人学校、北京市密云区教师研修学院、北京市密云区第五小学（民族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南菜园小学、北京市密云区季庄小学、北京市密云区第七中学、北京市密云区第五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三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七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八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九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七小学，北京市密云区教育新闻宣传中心、北京市密云区第十幼儿园、北京市密云区第十一幼儿园。

二、2020年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教委系统预算总收入147450.3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41250.45万元，财政专户收入1678万元，预算内非税收入4393.34万元，结余资金
93.56万元，市提前告知35万元。比上一年预算收入145096.45万元，增加2353.90万元。

总支出147450.3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1250.45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12436.27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4115.08万元，个人家庭补助支出4699.1万元。项目支出6199.9万元，其中：经常性项目支出
0万元，一般性项目支出6199.9万元，基本建设项目支出0万元。比上一年预算支出145096.45万元，增加2353.90万元，主要原因是，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三公经费预算为21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0.6万元，公务接待0万元。与2019年预算持平。
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年本部门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合计218.77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年教委系统政府采购预算支出总额2655.12万元，其中：教委本级网络租赁费1.8万元；33个单位燃煤联片取暖费2653.32万元。

五、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二）政府采购：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第一章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团体组织，采购对象必须属于采购目录或达到限额标准。

2.《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政府采购（即PPP项目采购）；在广义上是指利用财政（拨款、自有或融资）资金进行采购，对采购主体以及对采购对象是否属于集中采购目录或是否达到限额标准均无要求，或是利用社会资本进行PPP项目采购；在狭义上是指对货物和服务的政府采购。              

